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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新聞稿 

114 年 6 月 2 日 

聯絡人：綜合業務處倪傳萱科長 

02-23413183 分機 576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
監察院114年5月審議通過調查報告23案 彈劾案4案 糾
正案8案 函請改善案20案 
 

監察院114年5月審議通過調查報告計23案，審查決議成立彈劾案4

案、彈劾8人，依規定移請懲戒法院審理；審查行政機關違失部分，

成立糾正案8案，通過函請改善案20案。 

 

監察院統計5月收受人民書狀計1,281件，含上月留待處理案件，已

處理人民書狀1,285件。 

 

5月份監察權行使成果分述如下： 

一、陳情案處理情形：經審核相關資料後，扣除屬程序性質書狀，

包括送請機關參處276件，屬司法、行政救濟程序232件，併案

處理370件；不屬監察院職權、陳情內容空泛等及其他250件；

需進一步查處案件計157件，其中派查19件，蒐整資料、發函瞭

解及委託調查138件。 

二、彈劾案4案：宜蘭縣南澳鄉鄉長李勝雄於110年4月22日考察期間

，對同行之下屬甲女以具有性意味之言詞，侵犯其人格尊嚴，

造成敵意性、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嚴重影響機關聲譽及形象；

國防部所屬機關前資深軍官4員於任職期間，共謀詐取國家相關

費用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，嚴重敗壞官箴，損害政府信

譽及公務人員廉潔形象；新北市石碇區公所工務課前技士黃志

仁辦理災害緊急搶修復建作業工程，於開標前洩漏招標文件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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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，已知悉業者借牌投標及圍標，仍予開標，並涉收受業者賄

賂，前區長李浩榕收受業者加熱菸，並經常接受餐飲招待，且

皆未依法報備及登錄等情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，核

有重大違失；懲戒法院前院長李伯道於院長任內，對於甲女請

假、蒸便當與洗便當盒、無法及時提供電話號碼等事項，及對

於乙女請假、處理院長室換氣密窗、職務宿舍噪音等事項，予

以苛刻要求或任意責罵，構成職場霸凌。（如附表1) 

三、糾正案8案：新竹縣政府坐視所轄關西鎮合法建物之門前道路遭

特定人士設置障礙物及占用逾4年，未即時排除妨害案，糾正新

竹縣政府；112年12月發生A童於收出養媒合服務期間遭虐致死

，衛生福利部、新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均有違失案，糾正衛

生福利部、新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；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及所

屬新莊稽徵所於核發陳訴人之贈與稅免稅證明書以及處理其申

請復查與提起訴願等相關作業，有誤植地號均未發現，致補徵

鉅額稅款等違失，糾正財政部北區國稅局；教育部體育署為無

動力飛行傘運動之中央主管機關，對於業者長年非法經營，未

切實督導，訪視流於形式，衍生公安問題及傷亡事件，糾正教

育部體育署；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

資產管理處之福森號、栩悅號觀光列車，未設置無障礙設施；

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鳴日號、環島之星、藍皮解憂號、

兩鐵旅遊列車等觀光列車，亦未設置無障礙設施，均核有重大

違失案，糾正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、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

限公司、交通部等案。（如附表2）  

 

 

 


